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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2015年生源地国家信用助学贷款有关
工作的通知
各学院:

生源地国家信用助学贷款解决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就学难问题，也有效解决了我校学生拖欠学费问题。为进一步推动生源地国家信用助学贷款健康可持续发展，现就做好2015年生源地国家信用助学贷款工作的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
1.贷款申请
我校在校大学生及新生2015年申请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，应登陆国家开发银行在线服务系统在线申请，学生可选择“使用登录名登录”或“使用身份证登录”两种方式登录，系统登陆网址为：http://www.csls.cdb.com.cn，填写个人基本信息和申请信息，导出并打印《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申请表》，到户籍所在地县（区）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办理相关手续。
2.时间安排 
申请办理贷款时间：一般为2015年7月至9月，到户籍所在地县（区）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办理，具体申贷时间以户籍所在县(市、区)的学生资助管理机构或相关金融机构安排为准。

3.组织填写续贷声明
暑期开始前，各学院组织有续贷（国家开发银行）需求的学生，在学生在线服务系统中填写续贷声明，认真总结陈述一年来的思想、学习进步情况，提交续贷申请，并进行监督审查，确保续贷声明内容客观真实、积极向上。各班辅导员、班主任应向有贷款需求的学生，告知所学专业的收费标准，住宿费一律按照每学年1000元的标准计算。
操作路径：登陆学生在线服务系统→贷款申请（学生录入）助学贷款系统→贷款处理→续贷声明审核（高校审核）

4.网上确认审核

学生申请获得通过后，由所在县（市、区）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核，由学生本人持受理证明送呈学校，学生资助中心依据受理证明在网上进行审核确认。
5.开展毕业确认
各学院应将“毕业确认”作为学生必不可少的离校手续和环节，确保每一名国家开发银行贷款学生离校前均完成毕业确认，更新联系方式，填写就业信息等，实现毕业确认完成率100%。

操作路径：登陆学生在线服务系统→毕业确认申请（学生录入）助学贷款系统→毕业确认（高校审核）

二、农村信用社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
1.贷款申请
我校江西籍在校大学生及新生2015年申请农村信用社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，应登陆农村信用社在线服务系统在线申请，系统登陆网址为：http://zizhu.jxedu.gov.cn。申贷学生认真填写相关信息，并按农村信用社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要求，到户籍所在地县（区）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办理相关手续。
2.时间安排 
申请办理贷款时间：一般为2015年7月至9月，到户籍所在地县（区）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办理。具体申贷时间以户籍所在县(市、区)的学生资助管理机构或相关金融机构安排为准。
3.网上确认审核

学生申请获得通过后，由所在县（市、区）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核后，由学生本人持贷款确认函开学报到后送呈学校，学生资助中心依据贷款确认函在网上进行审核确认。
三、其它金融机构办理生源地助学贷款的说明

在中国农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办理生源地助学贷款的学生，请按户籍所在县(市、区)的学生资助管理机构或相关金融机构要求进行办理申贷或续贷手续。

四、具体要求

1．请各学院认真做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相关工作的同时，加强宣传，做到人人皆知，将通知要求及时传达到学生。

2．各学院要加强对获贷学生的诚信教育，培养学生的诚信意识，督促学生毕业后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还款义务。

3.申贷学生所有手续和要求，以入学前户籍所在县(市、区)的学生资助管理机构或相关金融机构要求为准，并可向以上机构咨询相关事宜。

4.申贷学生在填写相关信息时，在校学生必须准确填写姓名、学院、专业、学号、身份证号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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